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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馬士基工人兩次激烈抗議的前因後果 

 
全球化監察1 

 

東莞馬士基集裝箱工業有限公司於 2008 年 1 月爆發工人砸廠事件。由於工人行動激烈，

造成馬士基廠房頗大的破壞。第二天廣州的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和羊城晚報都報導了事

件。當地政府事後派出工作組去“妥善解決” 事件。可是到了 5 月，工人再次發起罷

工，抗議資方不斷增加勞動強度。資方開除 29 人，把罷工壓下。爾後出現的報導皆表示

馬士基事件已經“妥善解決”，今年八月初還出現公司促成工會的正面消息。不過，據瞭

解，馬士基公司內的勞資衝突為時已久，且愈演愈烈，並不如媒體上所呈現的那般“雲淡

風清”。我們這個報告的第一個部分是根據各家媒體的報導以及網易論壇、百度博客上的

網友評論，再配合我們的調查，嘗詴整理出事件的來龍去脈。第二個部分則是根據東莞馬

士基的文件而作出評論。 

 

 

 
 

第一部分 

 

馬士基集裝箱工業有限公司位於東莞麻涌，是馬士基集團下屬的全資子公司，2005 年 5 月

註冊為一家專門製造乾貨集裝箱的外商獨資企業。公司投資總額為 7,500 萬美元，總面積

約 30 萬平方公尺，主要從事乾貨集裝箱的生產、銷售、維修服務及相關進出口業務。一

條總長近兩公里的生產線，年生產能力為 17-18 萬個標準集裝箱。公司僱有 2100 名員工，

一天可以生產 320 個集裝箱。東莞馬士基公司生產的所有集裝箱都供給同集團的馬士基航

運使用，馬士基航運於 2005 年已購買了東莞馬士基從 2006 年至 2009 年生產的所有集裝

箱。2 

 

                                                
1 全球化監察已在 2008 年 10 月 27 日註冊成「全球化監察有限公司」。此篇文章的作者為「全球化監察有限

公司」。 
2報導中所提到的關於東莞馬士基公司的資料來自麻涌鎮政府網站、中文維基百科與該公司於網路上公佈的

招聘資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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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集裝箱製造廠在 2008 年 1 月 14 日淩晨爆發了駐莞一年半以來的第一次群體性事件。

群情激憤的工人用石塊等物件打砸廠房和辦公樓，幾層樓的玻璃和燈具都被打爛，一台停

在廠內的日產私家車被掀翻、砸毀，有工人放火焚燒保安宿舍，廠門口的保安室也被砸得

一片狼藉。隨後車間工人集體罷工，工廠被迫停產近一星期。 

 

“保安打人了！” 

 

 
 

2008 年 1 月 14 日淩晨 12 點 20 分，一個滿臉是血的工人跑進食堂大聲呼救：“保安打人

了！”。沒想到，三個打傷人的保安竟然還一路尾隨那位受傷工人，追打進食堂。當時有

幾十個工人正在食堂裡吃夜宵，看到保安的過火行為，人人怒不可抑。三個保安看到憤怒

起身的工人，眼見苗頭不對，馬上轉身離開。工人小譚親眼目睹一切：”我們在吃飯的幾

個人看到他滿臉是血，後面還跟著幾個保安，都非常憤怒，有的人開始拿飯盤砸過去，那

幾個保安就到樓上寢室去了。於是我們隨即報警。” 

 

被打傷頭部的工人叫趙宏偉，他在當天淩晨十二點左右去食堂吃飯，看到有個窗口前排了

長長的人龍，就翻過欄杆到另個窗口詢問自己的飯卡裡沒錢了能否再吃飯。那時，站在欄

杆旁的保安喊他過來，告誡趙姓工人翻欄杆是違反公司規章的。趙宏偉知道公司確實有這

樣的規定，於是向保安說明情況，並向保安道歉。趙宏偉說：「幾分鐘後，我吃完夜宵，

三名保安就站在食堂門口等我。其中一個保安很和善地對我說，按規定翻欄杆要罰款。我

想罰款就罰款吧，可是他說要罰兩百，我說罰得太多了，他還接著不斷加價：400、600、

800，直到說出 1000 元。於是我說，我這個月的工資你都拿走算了。這時，保安們將我拉

到門外，並且用對講機砸我的頭部。我掙扎逃走，衝進食堂裡朝內大喊『保安打人了』，

那幾個保安進來還想打，但看到工人都站起來，就走上三樓的保安寢室去了」。趙宏偉事

後住進麻涌人民醫院，他的頭部受傷，右手食指無法彎曲，還被保安打斷了鼻樑。 

 

工人王某表示：「這裡的保安經常打人，今年已經發生了六七次工人被打的事了，看到今

天的事，我們實在忍無可忍。」 

 

工人砸毀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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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點左右，幾十個工人開始用石塊砸食堂附近的一棟廠房跟公司的辦公樓。警方在凌

晨一點多趕到廠區，但依然無法阻止工人的打砸行為。一工人稱，在打砸的過程中，原本

被堵在房間裡的保安趁工人不備，全部出逃。發現保安逃走的工人們進一步把怒氣發洩在

廠房上，連同一輛停在辦公室門口的小車都被掀翻、砸壞。 

 

麻涌鎮外經辦蔡偉根主任是第一個趕到現場的政府人員。「我將近淩晨三點到，這邊已經

差不多人聲鼎沸了，幾十個工人在投石子砸玻璃，更多的工人站在宿舍樓門口邊看邊起

哄。我問他們有甚麼要求想提，結果遭到一陣起哄，有的還用石子朝我這邊砸。」蔡偉根

說，之後該公司一位姓金的負責人出來，也遭到相似的待遇。「最先有一個人說要提要

求，但馬上被別人的一陣哄鬧聲給壓下去。我們只好躲避。」 

 

凌晨五點左右，工人又向保安宿舍擁去。有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人說，當時情形混亂，

不知是誰點燃了保安的被褥衣物，寢室裡除然充滿了黑煙。隨後住隔壁的工人趕忙用樓道

上的消火栓滅火。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許多馬士基的員工都指出，廠裡僱用的保安動輒毆打和辱駡工人的情形已不是一天兩天的

事。有工人形容，公司請來的保安跋扈極了，簡直就像是到廠裡來當皇帝一樣。員工屢次

向公司表達對保安行為的不滿，可是公司從未有正面回應。員工非但得不到公平對待，有

的人甚至遭保安打後還被公司開除，而保安卻不受什麼處罰。按這種情況，公司幾乎是默

許保安欺凌員工，跋扈的保安人員實際上成為公司管理階層外的另一股壓制管束基層工人

的力量。保安協同管理階層在廠裡共同織起一張綿密的網，讓工人時時刻刻都在資方嚴密

的控制之下。 

 

不過，保安打人事件其實只是馬士基工人砸廠行動的導火線。有工人接受訪問時就說了，

這次之所以有這麼多人起來鬧事，「是積攢的不滿集體爆發」。真正讓工人如此憤慨的原

因是他們心中長期因管理制度及惡劣勞動條件而積壓的種種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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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士基工廠實行兩班制，每班工時長達十二小時，全部都在流水線3。而廠方規定換班或

吃飯休息時間只有半小時，吃飯的人多，從車間去飯堂也要 5 分鐘，吃完飯回車間若遲到

還得罰款。扣掉來回車間、食堂以及排隊的時間，吃飯時間太短，何況伙食品質也愈來愈

差。近來工廠不斷加產量，工資卻絲毫未漲，廠方還取消了加班費與節日獎金。2007 年 4

月就進入馬士基工作的小譚說，剛進廠時，每天的工作量是黏貼大集裝箱商標 145 台，如

今在工資不升反降的情況下，反而增加到日工作量 165 台。工人表示，他們的年假只有 12

天，而這 12 天假期都要從他們平時的週末假期中扣除。廠方稱這項措施為「調休」，據

公司說明，這項措施是為了讓工人們在春節期多幾天假期，只是工人誤解了工廠的好意。 

 

實際上，工人既損失了假期又得不到加班費。員工感到很累，可是多次向廠方提出意見都

得不到合理解決。工人說，公司高層還語帶威脅地告訴員工，若不好好工作，鬧事的話，

就連年終獎金也不發。勞動強度節節升高，卻得不到相應報酬，有工人憤怒地說，覺得自

己簡直活像奴隸或勞改犯。據說，公司幾年來歷過多次大大小小的罷工，只是媒體沒報導

而已。 

 

此外，公司的管理文化同樣讓工人感到不平。各層級管理人員對上奉承，對下惡劣，從不

考慮員工感受。員工動不動就因一點小事被罰款。罰款動輒要 200、300、500 元不等。這

對於每月只賺 3 千元的工人來說是非常高的罰款。據說保安可以從糾舉違規的罰款中提

成。誰要是讓管理層看不順眼，再如何努力工作都等於白費。據工人說，班、組長等基層

管理人員貪污腐敗嚴重，他們欺下瞞上，與工人矛盾激烈。例如，工人不論技術、資歷，

要想當組長的話就要花 5,000-10,000 元人民幣去買。當班長和大班長花的錢會更多。幹部

經常要求工人請他們吃飯。 

 

有員工做了首名為「馬士基贈言」的順口溜，反映了工人所面臨的處境： 

 

〈馬士基贈言〉 

領導野獸化， 

員工奴隸化， 

人際複雜化， 

加班日夜化， 

上崗無償化， 

績效高度化， 

競聘內定化， 

檢查表面化， 

待遇民工化， 

500 強他媽的神話。 

 

 

                                                
3
  工廠實行兩班倒。白班：7:30am-7:30pm，晚班：7:30pm-7:30am。（在電焊部，夏季的時候由於 7 點左右的

用電高峰期電費較貴，工作時間會少 1 小時。）罷工後工人在中午有 45 分鐘吃飯時間，下午有 15 分

鐘的點心時間。點心是在流水線上吃。 

 
 



 5 

1 月 14 日淩晨馬士基爆發群體性事件，造成廠房多處損毀。車間工人隨後發動罷工，要求

資方改善先前惡劣的勞動條件、提高工資、發放年終獎金、恢復及改善如伙食等各方面待

遇等等。 

 

1 月 15 日，馬士基發表簡短聲明，只表示會對事件展開調查。16 日，麻涌鎮鎮政府迅速

集合了 45 名中層以上幹部組成工作組，進駐馬士基介入處理此事。幾天後，媒體報導在

政府工作組連日的工作下，馬士基公司與工人達成協議。馬士基公司經董事會討論後，承

諾為工人解決生產和生活中存在的問題，並釋出考慮組建工會的訊息，而工人業於 1 月 21

日正式復工生產。馬士基事件得到了「妥善解決」。 

 

再接再勵：五月的罷工 

 

雖然一月份馬士基公司爆發的爭議，最後據稱「獲得了妥善的解決」，但事實上資方為求

利潤，對工人施行的壓迫不曾止息，勞資之間尖銳的爭鬥也從未減緩。5 月 10 日，工人再

次發起罷工，抗議資方不斷增加勞動強度而工資不漲。罷工持續到 12 號。下午，資方開

除 29 人，把罷工壓下。5 月 15 日，有馬士基員工在網路上說， 

 

「資方開除工人時不給予任何補償，而當被開除的員工要求公司提供解僱的理由以及依據

的時候，公司不予理睬。在多次要求未果的情況下，被解僱員工到當地勞動局申訴，但是

當地勞動局明顯偏袒東莞馬士基集裝箱有限公司，並且以拖延時間來強迫被解僱員工放棄

所要求的補償。被解僱員工想聘請律師為其辯護，但是很多律師表示擔心由於東莞馬士基

是外資企業，還是當地政府的納稅大戶，政府部門會偏袒東莞馬士基，給勞動局和法院施

加壓力難以勝訴，因此都覺得我們的勞動爭議壓力很大」。 

 

其他的工人也留言說，馬士基的勞動條件還是一樣差，管理階層的態度依然一樣糟，並奉

勸想進馬士基工作的人，千萬三思。不過，工人的行動也至少爭取到一些成果：午飯的時

間從 30 分鐘延長為 45 分鐘，車間的通風稍為改善，而保安對工人亂罰款的現象也有所壓

抑。 

 

一月份砸廠事件後，馬士基公司曾有一位負責人向媒體放出計劃籌組工會的消息，說要拓

寬與員工之間的溝通管道。然而，這工會在過了大半年，才真正地於 7 月 24 日成立並召

開第一次會員大會。媒體把「 世界五百強東莞馬士基集裝箱公司自覺建工會」說得如同

天大的喜事一般，報導中提到「馬士基員工極為踴躍地加入工會，首批工會會員有 1785

名，入會率高達 97%」，還說公司的總裁主動地支持員工組工會。 

 

但是工人卻投訴說， 2008 年 7 月進行選舉時，根本沒有公開開票和唱票，只是由公司事

後貼出當選名單。難怪許多工會代表都是組長、班長，有幾個甚至是經理，不能代表工

人。例如工會代表蔡忠濤是工程、設備、專案部的經理，周義兵是人力資源與行政部的經

理，朱雲峰、曹凡是生產、品質與技術部的經理。 

 

馬士基在兩次工人罷工之後，一方面做一些門面功夫來粉飾太平，另一方面實際上加強控

制工人。下半年以來，他們不斷炒掉原有工人(對合同到期的工人不再續約) 。從 2008 年 5

月到 9 月之間，單是電焊部就有上百人被炒掉。另一方面，廠房在 6 月頒佈一個更為嚴酷

的員工手冊，詳列 73 條罰則來加強監獄式的紀律(見下節) 。 



 6 

 

馬士基集團（A. P. Moller-Maersk Group）創立於 1904 年，總部位於丹麥哥本哈根，為《財

富》雜誌 2007 年世界五百強企業名單中的一員，目前是丹麥最大的公司。馬士基集團服

務範圍遍及全球，其業務範圍涵蓋航運、石油開採及運輸、航空、工業、零售和 IT 產業

等，是世界最大的貨櫃船運經營者及貨櫃船供應商，全球僱用員工數近十一萬人。知名家

居產品供應商瑞典宜家（IKEA）長期為馬士基集團的重要合作對象。 

 

 

第二部分 

馬士基的勞動狀況與勞動管理制度 

 

在兩次激烈罷工事件後，東莞馬士基作出部分改善。我們一方面訪問了馬士基員工對於勞

動狀況的看法，另一方面拿出由行政總裁、丹麥人霍毅文簽署一份檔、〈關於 2008 年 5

月 11 日與員工代表溝通情況〉(以下簡稱〈情況〉來比較。 

工人的投訴：1、主要職業危害有：噪音，粉塵，油漆，高溫（夏季），焊煙（主要是焊

接工種）。但是防護用品不足。首先是耳塞不能有效阻擋噪音，而且數量不

夠。一個月只發 3-4 對泡沫耳塞，用久了就會沒有效果。 焊工專用的隔離箱

也不夠用。有工人投訴聽力受損、肺部不適、白細胞下降等等健康問題。 

                       高溫：夏季車間溫度高達 40℃，最初除了用冰塊降溫，只給員工準備涼茶。

罷工後增加了幾十台風扇，但是作用不大。 

體檢：入廠時有體檢，進廠後 1 年檢查 1 次，但是工人懷疑廠房沒有全部公

開檢查結果，因為所公佈的檢查範圍都很一般，沒有針對特定崗位的職業健

康體檢的報告。 

工傷：管理層不注意職業安全，導致工傷特別多。從 2006 年 10 月到 2008

年 3 月至少有 83 宗工傷。 

 

     〈情況〉：1、公司已經注意到車間的溫度的確是高的。〃〃〃公司已經為大家購買了

50 台電扇，一旦電線運到，電扇馬上可以安置在車間。 

2、 如果勞動保護用品不足以保護員工的人身安全時，員工需要攜帶舊的

和已破損的勞動保護用品向公司更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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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工人手持的噪音量度儀顯示廠內噪音達到 105-6 分貝。法律許可的噪音水準是 85 分貝， 

而工人佩戴的耳塞大概最多可以預防多 8 分貝的噪音。這意味工人要承受額外的 12-3 分貝噪音。 

 
 

 
工人在調校化學品，但是他們都不知道是什麼化學品。可以清楚看見工作崗位非常多粉塵。 

 

工人的投訴：2、工資太低而產量要求太高： 

---工資構成：底薪+獎金+加班工資（符合法定條件）+特殊崗位津貼（如高

溫補貼）。目前一個熟練技術工人的工資約為 3000 元。但工作量不斷提

高。 

---底薪按崗位分不同的等級，最低的是 770 元（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是 770 元/

月）。但是生產線上的工人比管理層低，做技術的工人比倉庫管理員低。 

                      ---高溫補貼本來沒有，是在今年罷工後才有 150 元/月。 

       

      〈情況〉：與其他集裝箱企業相比，我們的產量仍然不夠具有競爭力。  

 

工人的投訴：3、常常在開工前 15 分鐘舉行晨會(體操或開會) ，但 沒有算入工作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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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從即日起，晨會改為每週一和每週六舉行，並計入工作時間內。 
 

〈情況〉最後重申：「罷工是違法行為，對於任何形式的罷工公司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對

於參與罷工的員工將被解除勞動合同並沒有任何經濟補償。」 但是這個說法不對。最多

可以說，罷工權不是憲法保護的權利，因為 1982 年修改憲法時把這一條刪除了。可是，

反過來，中國也沒有一條全國性法律是白紙黑字禁止罷工的，所以，〈情況〉說罷工是違

法行為，是毫無依據的。 

 

〈員工手冊〉顯示馬士基的管理有違人道法律 

 

我們搜集到的馬士基另一份檔是 2008 年 6 月的〈員工手冊〉，當中也可以一窺東莞馬士

基那種嚴酷的管理制度。第六章〈勞動紀律管理規定〉定出對 73 種“違紀行為” 的罰

則，幾乎統統都可以嚴重到開除(見下表) 

 

10 與同事一起工作時不合作或以粗言褻語對上司或同事不

敬 

第一、二次記過；第

三次開除 

18 違反餐廳管理規定，破壞餐廳公共設施和就餐秩序的，

包括但不限於：破壞檯凳用餐器皿，不按要求排隊就

餐、用餐後將餐盤放在桌子上或未將餐盤放回指定位置

的，或不將餐後剩餘食物、垃圾、餐具等送到指定位置

或將餐後食物、湯水、果皮、飲料等倒在餐桌和地面上 

第一、二次記過；第

三次開除 

27 無中生有、人為製造矛盾、影響員工團結及合作、干擾

正常工作秩序 

第一次記大過；第二

次開除 

33 在宿舍內聚眾、酗酒、鬧事、違規使用大功率電爐、電

器、亂接線路或破壞結構等 

第一次記大過；第二

次開除 

34 未經許可，擅自調換宿舍和擅自挪動、竊取、破壞公司

公共及娛樂設施和管理秩序的 

第一次記大過；第二

次開除 

40 針對本職工作方面出現的問題，未能積極處理或者隱瞞

不報、掩飾實情造成工作隱患 

第一次記大過；第二

次開除 

42 袒護縱容、包庇事故責任者的人員 第一次記大過；第二

次開除 

44 教唆、散發煽動性文字或圖片，破壞勞資關係和影響公

司工作秩序或觸犯法律者，或在公司散發不健康/不良傳

單、檔、請願書等 

第一次即開除 

45 未經許可，擅自留宿外人或將員工卡借給外人使用進入

公司或宿舍 

第一次即開除 

46 教唆他人罷工、怠工、和本人組織或參與罷工、怠工 第一次即開除 

47 工作中或外出工作時間，在公司範圍內外或員工宿舍內

從事任何不道德和犯法行為，包括但不限於傳閱色情書

刊等。 

第一次即開除 

53 洩露或探取公司員工薪酬資料或傳播他人和自己工資情

況的。 

第一次即開除 

59 工作時間下棋，打牌或其他類似的與工作無關的事情 第一次即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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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患重大傳染性疾病或性病等隱瞞不報者 第一次即開除 

 

〈員工手冊〉在第七章〈薪酬與福利管理〉，進一步闡明上述第 53 條的內容： 

「薪資保密是公司的基本制度之一，知情人員及員工本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告訴他人，員工

也不可傳播或查詢他人的薪資情況。若有此類情況發生，兩者均視為違規，公司有權按照

6〃2 對此進行處理直至解除勞動合同。」 

 

這個規定完全沒有法律依據，違反員工的基本人權，而且也違反勞動合同法。勞動合同法  

第四條規定用人單位制定勞動報酬或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時，要公告勞動

者。全文如下： 

 

  「用人單位在制定、修改或者決定有關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

生、保險福利、職工培訓、勞動紀律以及勞動定額管理等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

制度或者重大事項時，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提出方案和意見，與工會

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  

  在規章制度和重大事項決定實施過程中，工會或者職工認為不適當的，有權向用人單

位提出，通過協商予以修改完善。  

  用人單位應當將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和重大事項決定公示，或者告知

勞動者。」 

 

只有在工資制度公開的情況下，工人才可以互相比較工資是否合理，是否同工同酬等等。

連工資都要保密，等同剝奪工人保護自己的權利。這樣的規定絕對不合理。 

 

〈員工手冊〉第十章〈員工職業道德〉中規定：「每名員工均有責任向公司報告任何違法

或違反公司行為準則的情況。」 按照基本的法治精神和人權原則，公民只有守法的義

務，沒有舉報違法行為的義務，更不用說有義務舉報「違反公司行為準則的情況」 。中

國的法律規定不完全符合法治精神和人權原則。《憲法》還好一些，第四十一條只規定，

公民有權利舉報官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沒有規定公民對一切違法行為都有舉報的義務。到

了《刑事訴訟法》，才把舉報的權利變成同時也是義務，而且舉報的對象從官員違法行為

變為任何違法行為，甚至連嫌疑違法也要舉報。4 然後，馬士基的〈員工手冊〉更厲害，

連「違反公司行為準則的情況」 也列入員工的舉報責任範圍！馬士基這樣規定根本有違

法律精神與員工的人權。 

 

〈員工手冊〉的特點是，對於員工的「違紀行為」 ，不是定得過於苛細(例如三次不將餐

盤放在桌子上或未將餐盤放回指定位置，也可以開除)，就是定得過於空洞，無形中給管

理層隨便裁定工人是否違紀的權力。例如 27 條「無中生有、人為製造矛盾、影響員工團

結及合作、干擾正常工作秩序」 ，就模糊得隨時可以讓基層管理無理開除工人。而〈員

工手冊〉還好意思在第二章說為員工「締造更美好的環境」 。 

 

2008 年 12 月 15 日 

                                                
4《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四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權利也有義務向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報案或者舉報” 


